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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账户贵金属产品投资者权益须知 

（2021 版） 

尊敬的投资者（客户）： 

本产品非存款、非理财，存在损失全部投资资金的可能性，在投资本产品之

前，请您仔细阅读本产品销售文件，并谨慎考虑本产品的投资；本须知旨在向您

说明投资本产品的相关权益，构成账户贵金属产品销售文件的一部分。 

如您对本须知中相关条款有不明之处，请及时向我行销售人员或拨打 95566

进行咨询，我们将应您的要求对相关条款进行解释和说明。若您仍有不明之处，

则不应投资本产品。投资者不得使用贷款等方式筹集的非自有资金投资本产品。 

为保护您的合法权益，请在投资本产品前认真阅读以下内容： 

一、基础概念及事项 

账户贵金属产品或本产品：本须知所指账户贵金属产品或本产品是符合参与

条件的个人客户（以下简称“客户”）使用人民币或美元，通过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我行”）提供的交易渠道，按照我行提供的报价，进行账户

黄金、白银、铂金、钯金 （以下统称“账户贵金属”）买卖交易的产品。账户贵

金属不可透支，必须先买入再卖出，且卖出的账户贵金属数量不得超过账户余额。

请您充分认识本产品的投资风险，谨慎投资。 

为保护您的合法权益，建议您在投资本产品前完成以下事项： 

（一）请您通过我行个人风险承受能力评估流程，了解您的投资目标、风险

偏好和产品需求；完成专业知识测试，了解您是否掌握投资账户贵金属产品的必

要基础知识。 

（二）请您认真阅读《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账户贵金属产品协议》（以下

简称“《产品协议》”）、《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账户贵金属产品说明书》（以

下简称“《产品说明书》”）、《产品说明书》所附的《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账

户贵金属产品风险揭示书》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账户贵金属产品补充风险

揭示书》（适用于 65（含）周岁以上客户，以下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账

户贵金属产品风险揭示书》合称“《风险揭示书》”）以及本须知，以上文本统

称“账户贵金属产品销售文件”。在您阅读时，请特别注意加粗字体条款，选择

投资与您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产品。您签署账户贵金属产品销售文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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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视为您充分理解、同意及接受其条款与条件的约束。您在阅读时如有不明之处，

可及时向我行销售人员或拨打 95566 进行咨询。 

（三）请关注我行对账户贵金属产品的信息披露渠道与频率以及我行相关

联络方式，当您对所投资的账户贵金属产品有任何异议或意见时，请及时向我行

反馈。 

二、 交易流程 

（一）签约 

1.您需首先确认年龄、个人风险承受能力评估结果、专业知识测试结果等情

况满足本产品的签约要求，具体可详见《产品说明书》。目前，本产品仅支持在

营业网点柜台渠道进行签约。 

2.首次签约本产品需在营业网点进行风险评估，我行将按照您的实际风险承

受能力情况，为您生成风险评估问卷测试结果及客户风险承受能力评级。后续您

可选择在营业网点，或手机银行、E融汇等电子渠道“签约管理”模块进行专业

知识测试或重新进行个人风险承受能力评估。 

3.销售人员根据您的风险评估结果及专业知识测试结果，选择是否为您介绍

本产品。若您风险评估结果满足本产品要求且通过专业知识测试，销售人员将在

获得您同意后，在销售专区进行产品介绍、风险揭示，抄录风险声明、在《风险

揭示书》上签字，全程录音录像。 

4.柜台工作人员录入相关信息，您需在产品文件签署确认回单上签字确认，

完成签约。 

（二）买入 

您可通过营业网点柜台办理，或通过手机银行、网上银行、E 融汇等渠道的

报价界面买入账户贵金属。客户的交易记录以电子渠道展示界面或营业网点柜台

提供的交易凭证为准。 

（三）卖出  

您可通过营业网点柜台办理，或通过手机银行、网上银行、E 融汇等渠道的

报价界面卖出账户贵金属。客户的交易记录以电子渠道展示界面或营业网点柜台

提供的交易凭证为准。 

（四）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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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通过营业网点柜台办理，或通过手机银行、网上银行、E融汇等电子渠

道查询“持仓”、“交易记录”、“交割异常”等交易信息。 

（五）解约 

您可在营业网点柜台、手机银行、E融汇等渠道进行解约，具体流程以各渠

道为准，具体方式可详询 95566。 

三、 适合度评估相关事宜 

适合度评估，是指我行以问卷形式，对客户的身份信息、财务状况、投资经

验、投资目的、收益预期、风险偏好、流动性要求、风险认识和风险损失承受程

度等方面进行甄别和评价，以确定其投资风险承受能力；同时对客户需掌握的产

品专业知识做测评，了解客户是否掌握投资交易类产品必需的专业知识。适合度

评估包含个人风险承受能力评估和专业知识测试两方面内容。 

个人风险承受能力评估 

（一）个人风险承受能力评估,是指我行根据客户的财务状况、投资经验、

投资目的、其对相关风险的认知和承受能力等因素,设计评估问卷,确定评估标准，

并依据客户提供的信息及对问卷问题的回答，评估客户对于风险的承受能力。客

户的风险承受能力分为五级，按照风险承受能力从低到高的顺序依次为：谨慎型

（C1）、稳健型（C2）、平衡型（C3）、进取型（C4）和激进型（C5）。 

（二）评估流程：首次办理签约的客户需在营业网点进行个人客户风险评估。

若您已是我行账户贵金属产品客户，但此前未曾在营业网点进行过个人客户风险

评估，也需前往我行营业网点进行评估。您亲至营业网点评估时，请根据营业网

点风险评估相关流程要求，完成风险评估并经您签字确认后，由我行将评估结果

录入系统。 

除上述必须前往营业网点进行评估的情形外，您可通过手机银行、E融汇等

我行认可的电子渠道进行自助风险评估，您完成个人客户风险评估问卷后，系统

将自动生成风险评估结果。 

（三）金融市场个人产品风险等级含义：我行根据自身管理制度和要求及自

行确定的内部标准，将金融市场个人产品的风险等级分为五级，按照产品风险等

级从低到高的顺序依次为：低风险产品（R1）、中低风险产品（R2）、中等风险产

品（R3）、中高风险产品（R4）和高风险产品（R5）。本产品对应风险等级为中等



4 
 

风险产品（R3）。 

（四）客户风险承受能力与适合交易的金融市场个人产品的对应关系为： 

客户风险承受

能力类型 
风险特征描述 

适合交易的金融市场

个人产品 

谨慎型（C1） 

低风险承受能力。客户的风险偏好和承

受能力很低。在任何投资中，保证投资

资金不受损失或损失极低是客户的首要

目标，对投资收益要求不高。 

低风险产品（R1） 

稳健型（C2） 

中低风险承受能力。客户的风险偏好和

承受能力中等偏低。在任何投资中，客

户能够承受较低程度的投资资金损失风

险，希望获得稳定增值的投资收益。 

低风险产品（R1） 

中低风险产品（R2） 

平衡型（C3） 

中等风险承受能力。客户的风险偏好和

承受能力中等。在任何投资中，为获得

一定的收益，客户愿意承受市场平均风

险和一定程度的投资资金损失。 

低风险产品（R1） 

中低风险产品（R2） 

中等风险产品（R3） 

进取型（C4） 

中高风险承受能力。客户的风险偏好和

承受能力中等偏高。在任何投资中，客

户都希望获得相对较高的投资收益，并

愿意为此承受超出市场平均水平的风

险，可以接受相当程度的收益波动与投

资资金损失。 

低风险产品（R1） 

中低风险产品（R2） 

中等风险产品（R3） 

中高风险产品（R4） 

激进型（C5） 

高风险承受能力。客户的风险偏好和承

受能力很高。在任何投资中，为了获取

超额收益，客户愿意承担较大的风险，

可以接受较大程度的收益波动和投资资

金损失，乃至超出投资资金的损失。 

低风险产品（R1） 

中低风险产品（R2） 

中等风险产品（R3） 

中高风险产品（R4） 

高风险产品（R5） 

金融市场个人产品风险分级适用于账户贵金属产品。我行有权依据产品风险

变化情况调整产品风险等级。根据监管要求，当您的风险承受能力等级不低于产

品风险等级时才可以购买本产品。该评级仅供您参考，不代表对收益作出任何保

证或承诺。 

（五）如影响您风险承受能力的因素发生变化，或我行依据法律法规、监管

规定及风险控制所需定期或不定期要求（包括您超过一年未进行风险承受能力

评估的），您需要重新进行评估，请您主动在我行营业网点柜台或者手机银行、

E 融汇等渠道及时进行风险承受能力评估。如果您未及时完成风险承受能力评估

或重新完成的风险承受能力评估结果显示您自身风险承受能力与账户贵金属产

品不匹配的，您将无法买入账户贵金属产品（继续持有或卖出不受影响）。因此，

请您在投资前谨慎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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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您需认真阅读账户贵金属产品销售文件，确认您清楚知晓其中列举的

风险种类以及其他未能预知的风险，并确认所选择的产品风险等级与您真实的

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 

专业知识测试 

专业知识测试是我行根据账户贵金属产品特点设计的知识测试问题，您需自

主完成作答。在您签署产品销售文件前，需经我行营业网点柜台、手机银行、网

上银行、E融汇等渠道通过专业知识测试，若未通过测试，您将无法签署产品销

售文件。若您通过测试，则代表您已确认了解产品规则，知晓并接受相关条款约

束及可能产生的风险等。专业知识测试可反复进行，无次数限制，在揭示风险的

同时，帮助您更好地理解产品特点。专业知识测试有效期为一年。专业知识测试

过期后或我行依据法律法规、监管规定及风险控制所需定期或不定期要求，您在

进行签约或交易时需要重新进行专业知识测试。如果您未及时完成或未通过专业

知识测试，您将无法买入账户贵金属产品（继续持有或卖出不受影响）。 

四、 信息披露相关事宜 

（一）我行将以下述任一个或多个方式和渠道进行信息披露：通过专人通知、

信件、快递、营业网点公告、固定电话、移动电话、短信、微信、官方网站

（http://www.boc.cn）公告、电子渠道或其他形式发布本产品的相关通知。我

行以除专人通知、信件和快递之外的前述任一方式向您发出的通知，自发出时即

视为已送达至您处；专人通知、信件和快递形式的通知，自签收时视为已送达至

您处。 

（二）信息披露的内容和频率 

1、您可在《产品协议》中查询权利义务、风险揭示、违约事件及终止事件、

适用法律及争议解决等内容,可在本产品的《产品说明书》中查询产品适用客户、

交易品种、交易币种、交易报价单位、交易渠道、交易时间、交易起点数量、最

小递增单位、交易限额等内容。 

同时您可在《风险揭示书》和本须知中查阅相关风险和权益须知。专业知识

测试中也对相关产品规则和风险做了提示。 

2、因重要经济数据和事件发布前后，国内外金融市场可能波动明显加剧、流

动性相应变差，依照国内外金融市场报价惯例和《产品协议》约定，我行可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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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事件发布前后对账户贵金属产品部分品种的报价价差进行临时调整，我行

将按照约定进行披露。 

3、我行有权根据法律法规、监管要求、客户需求、业务发展或风险管理等

需要，对产品交易时间、客户准入等各类交易规则及交易渠道进行调整，我行将

按照约定进行披露。 

4、我行有权根据法律法规、监管要求、客户需求、业务发展或风险管理等

需要，对产品销售文件内容进行调整，我行将按照约定进行披露。 

5、我行将按照约定披露其他我行认为有必要披露的事项。 

特别提示：您可以根据本须知载明的“信息披露”约定，及时登录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http://www.boc.cn）网站浏览阅读产品披露信息或使用其他约

定方式获取产品披露信息。如因您未及时查询、询问或由于非我行故意或重大过

失导致的系统故障、电力故障、通讯故障、网络故障以及其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

影响而产生的全部责任和风险（包括但不限于因未及时获知信息而错过资金使

用和再投资机会等）由您自行承担。 

五、 投诉处理与联络方式 

如您对我行账户贵金属产品有任何意见或建议，请联系我行客户经理或营业

网点，也可以致电我行全国统一客户服务热线（95566）。您也可以按照上述联络

方式对相关产品或服务进行投诉。 

 

本须知旨在提示您相关权益及风险，具体产品信息如有变化，以相关法律法

规、产品销售文件和我行最新披露的信息为准。请您及时关注我行最新产品信息，

我们将竭诚为您提供服务！ 

 

投资者（客户）确认： 

本人已仔细阅读上述《投资者权益须知》，充分了解并清楚知晓本人享有的

权益，无任何异议。 

 


